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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定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和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冀发改公价〔2025〕1256号），原（冀发改公价〔2022〕1459号）到期。
2、河北省财政厅关于继续执行居民身份证及临时居民身份证工本费分成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冀财非税〔2025〕7号），原（冀财非税〔2020〕18号）到期。
3、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同意省农广校继续执行非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学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冀发改公价〔2025〕972号），原（冀价行费字〔1999〕第12号）中涉及农广校收费标准到期。
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我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继续执行现行收费标准的通知（冀发改公价〔2025〕1181号），原（冀发改函〔2022〕326号）到期。
5、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冀政办字〔2025〕44号）

